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投资”）出资人民

币

８２

，

９５０．００

万元，以

１１．０６

元

／

股的价格协议购买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国投资和发展”）拥有的金正大股票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金正大总股本

的

１０．７１％

。

３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雅戈尔投资与德国投资和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出

资人民币

８２

，

９５０．００

万元，以

１１．０６

元

／

股的价格协议购买金正大股票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金正大总股本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公司占

１０．７１％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８２

，

９５０．００

万元，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职权：（一）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１０％

比例的对外投资；……”的规定，该事项由

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二、转让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３２８

号二楼

２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

１０

亿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服饰，皮革制品、家用

纺织品的设计和销售。

２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Ｋ

？

ｍｍｅｒｇａｓｓｅ ２２

，

５０６７６ Ｃｏｌｏｇｎ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

执行董事会成员：

Ｄｒ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Ｋｒｅｕｔｚ Ｐｈｉｌｉｐｐ

和

Ｗｅｎｎ Ｂｒｕｎｏ

注册资本：

７．５０

亿欧元

经营范围：推动与发展中国家、中欧和东欧国家及新兴独立国家和股东确

定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金正大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４７０

。

２

、投资标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人民币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４９

，

３５７．７７ ４３５

，

７５９．８３

净资产

３０８

，

５７７．５６ ２７１

，

９３１．５８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６２

，

６７８．６５ ５４７

，

９３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６４５．９８ ３１

，

３６７．０７

注：金正大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审计。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正大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其经

营规模、增长情况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金额，转让股数以及投资方式

雅戈尔投资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８２

，

９５０．００

万元，以

１１．０６

元

／

股的价格协议购

买德国投资和发展拥有的金正大股票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金正大总股本的

１１．０６％

， 投资金额占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８７％

。

（二）付款安排

雅戈尔投资与德国投资和发展在共同认可的银行监管账户开立后

３

个工作

日内，雅戈尔投资将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支付至银行监管账户，并在深交所出具

确认股份转让文件后的

１

个工作日内（且在过户完成前），将购买价格的剩余款

项（即人民币

７２

，

９５０

万元）足额支付至监管账户，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

款。

（三）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后生效。

（四）交割条件

１

双方应共同完成的交割条件：

（

ａ

）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如适用）；

（

ｂ

）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

（

ｃ

）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

记除外）。

２

出让人的交割条件：

受让人授权书：任何授权受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受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

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出让人合理满意的

证明代表受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３

受让人的交割条件：

出让人授权书：任何授权出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出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

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受让人合理满意的

证明代表出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五）交易状态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交易待取得《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注明的有关部门批准，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还未取得该等

批准。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２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３

、金正大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和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０．４％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定向转增股本，转增数量为

５０

，

５０９

，

７２５

股，即每

１０

股获转增

３．５

股。相当于非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出

１．６８６５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１．２２４８

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现场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

在禁售期满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公

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最低减持价格不低于

４

元

／

股。若有违反

承诺的卖出交易， 卖出资金将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划入公司账户所有。

履行承诺

２

上海和靖实业有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

履行承诺

３

其他限售股份持有人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履行承诺

三、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４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 上市

流 通 股 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

１

四川省盐业总公

司

２

，

９９８

，

８５７ ２

，

９９８

，

８５７ ０．６０４％ １．０８１％ ０．３８７％ ０

２

湖北聚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３％ ０

四、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８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８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８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三、股份总数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五、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四川省盐业总公

司

２

，

９９８

，

８５７ １．００１％ ０ ０ ２

，

９９８

，

８５７ ０．３８７％

２

湖北聚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０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合计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１．０３４％ ０ ０ ３

，

０９８

，

８５７ ０．４００％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发生变

化，主要原因为在此期间公司发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公司股本发生

变化所致：

股权分置改革 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非公开发行股份前 非公开发行股份后

股本总数（股）

２４９

，

１０１

，

７４３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４６８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４６８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２

、股票恢复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由于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

市。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因此，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为起点。

六、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５７ ５０

，

８５５

，

２３７ ６．５６９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 １３

，

１９５

，

６３７ １．７０４

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４ ３

，

１０１

，

８００ ０．４０１

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５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９８１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八、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不适用。

九、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

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

不适用；

十、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

每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Ｘ

当日每万份基

金净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

法。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

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收益支付免收收益支付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申购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申请赎回的

有效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赎回全部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将自动计

算，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于每月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

（

３

）向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查询：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北

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平安银行、温州银行、渤海银行、天相投顾、方正证

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兴业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国都证券、海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银国

际证券、安信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中金公司、国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华泰证

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东莞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浙商证券、中

航证券、中信证券、中投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盛证券、国海证券和中信万通等机构代

销网点。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

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鼓

励基金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

万国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在申银万国证券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及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限前端、场外模式）。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业务

最低起点

（元）

是否开通申购费率优

惠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５１９０２７

是

５００

是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０１

是

５００

是

三、开通定期定额业务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优惠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

四、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

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委托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５

折，且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特别说明

１．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有关法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同时，提请投资人遵循申银万国证券的具体相关规定。

２．

优惠活动结束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申银万国证券网站：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申银万国证券咨询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证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申银万国证券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 现增加申银万国证券为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和海富通中国海外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投资者均可在申银万国证券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申银万国证券网站：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申银万国证券咨询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则瑞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曹晶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力

公司负责人王则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力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９０５

，

７３３

，

６６３．５４ ９０６

，

７０５

，

１５７．０６ －０．１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８８３

，

８１３

，

３９９．４３ ８８３

，

１８２

，

９７９．９０ ０．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２２２ ３．２１９ ０．０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

，

２１４

，

８８５．７１ －６７．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８１ －６６．９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３０

，

４１９．５３ ６３０

，

４１９．５３ －７５．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７４．７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７４．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７４．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１４

减少

７５．６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７１０

减少

８１．５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５

，

４７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廖荣波

７６３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３

，

８４０

区鹤洲

６９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４

，

４００

陈芙蓉

６４５

，

１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５

，

１２０

赵占美

６１７

，

８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７

，

８８２

陈？？煜

５７３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３

，

４４０

李？？成

５６６

，

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６

，

２７２

张敏华

５３７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７

，

６００

上海高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７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７

，

６００

杨丽蓉

５０６

，

５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６

，

５８６

桂？？兴

５０５

，

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５

，

４１６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有关财务指标出现较大变化，主要是公

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相关费用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因公司无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取决于资产重组进程，资产重组取得

成功后，即可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由超过三分之二持股数的非流通股股东发起股改动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分别公告了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摘要）及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摘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公司提交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向公司发出《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

１１１４３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已将申请材料的一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报送中国证监会。本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已作了及时信息披露。

（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３

号《关于核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发行

７７７

，

８２８

，

１１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同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４

号《关于核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公

告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豁免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因以资产认购北亚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持有公司

７７７

，

８２８

，

１１３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０９％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４

）、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批复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负责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事宜。 为积极推进并确保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恢复上市工作顺利完

成， 本公司已经和重组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共同成立了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改方案实施

工作组，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依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具体负责办理重大资产重组与股改

方案实施、申请恢复上市等相关具体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重组与股改方案实施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

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主

要是公司实施并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鉴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近三年虽然实现了利润，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并未真正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未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构建公司主业及未来经营与发展，使公司重新拥有经营性资产和主营

业务，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则瑞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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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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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

S*ＳＴ

北亚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关于融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融通

基金

"

）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从

2012

年

4

月

16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新增代理销售融通

基金旗下的融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一、新增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融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基金代码：

161693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95511-3

公司网站：

www.bank.pingan.com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8666

公司网站：

www.gtja.com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8-8888

公司网站：

www.chinastock.com.cn

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027-65799999

公司网站：

www.95579.com

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95511-8

公司网站：

www.pingan.com

6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400-698-9898

公司网站：

www.xsdzq.cn

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95582

公司网站：

www.westsecu.com.cn

8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0551-5161821

公司网站：

www.hazq.com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95597

公司网站：

www.htsc.com.cn

1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95578

、

4008888777

公司网站：

www.gyzq.com.cn

1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0512-33396288

公司网站：

www.dwzq.com.cn

12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95563

公司网站：

www.ghzq.com.cn

13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1888

公司网站：

www.firstcapital.com.cn

1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4008918918

公司网站：

www.962518.com

15

、融通基金客服热线：

400-883-8088

、

0755-26948088

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

三、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

*ST

兴业 编号：

2012-020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关于重大

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司拟向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洲集团

"

）及相关第三方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疆某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24

日起连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本公司、大洲集团相关各方以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大量的

工作，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

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

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08

年

4

月

21

日发

布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发布的《证券

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金融机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采取持续的客

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客户先前提交

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客户进行更新。客户没有

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认为必要时，应限制客户交易活动。

根据以上相关法律法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提醒广大客

户，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您持当前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

份证明文件，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1-8088

（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3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破产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

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一、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

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

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详见本公

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1-69

号公告

的内容）。

二、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嘉峪

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嘉峪关日报》刊登了《受理

破产重整案件公告》，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

登了《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编号为

2011-69

号）。

三、经管理人申请，

12

月

6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重整字第

01-2

号《决定

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四、经管理人申请，

12

月

26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重整字第

01-3

号《决定

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金

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即继续委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集团）

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五、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在在嘉峪关市新华南路

1169

号国泰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

报》、

《证

券

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

定，本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六、截止

2012

年

4

月

13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170

家，

171

笔，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341,314,279.79

元。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159

笔，确认债权总额

321,150,577.54

元；不予确认的

10

笔。此外，因涉及诉讼等原因暂缓确认的债权

1

笔。其余债

权正在审查确认过程中。另外，有三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七、原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组

会议，因相关事宜还在积极磋商之中，未能如期召开，

2012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发出了《关于重整

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和《关于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

知公告》，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开时间

将另行通知（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2012-18

及

2012-19

号公告）。

八、目前，两家金融债权人正在履行向上级银行的报批手续，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原

辅材料库存充足，重整及托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

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

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